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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New Energy Limited 
（於海峽群島澤西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並於香港以「Zhongke Tianyuan New Energy Limited」之名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1156) 

 

 

澄清公告 

 

茲提述  China New Energy Limited（「  本公司」）在「披露易」網站上於 2026 年

3 月 27 日下午 7 時 36 分的公告，內容有關非執行董事之退任之公告（「錯誤公

告」）。  

 

本公司謹此澄清，錯誤公告涉及另一間上市公司，與本公司無關。錯誤公告於 2026

年 3 月 27 日下午 7 時 36 分因就登載相關事宜之代理人失誤被上載至「披露易」

網站。  

 

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就造成的任何混亂致以由衷的歉意，並向

持份者保證本公司正嚴肅對待此事。此外，本公司現正請求「披露易」網站撤銷

該錯誤公告。  

 

 

承董事會命  

China New Energy Limited 

主席  

余偉俊  

 

香港，2026 年 3 月 27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余偉俊先生（主席）及唐兆興先生（行

政總裁）；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Richard Antony Bennett 先生、陳盛發先生及

黃美玲女士。 


